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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
常
進
般
爲
「， 

國
氏
黨
養
老
院
一
證
此
大
 

多
數
政
府
官
員
。議
庐
不
 

加
重
視
。
兪
鸿
鈞
森
亦
恃
 

老
蔣
支
持
。
而
嘗
跖
医
之
射 

•
劾
不
加
理
會
。
而
司
起
了
監 

察
院
之
憤
怒
。
而
雑
平
情
披 

大
。
現
在
蔣
介
石
誕
里
。
如 

此
鬧
下
去
。
只
有
窺
於
懲
國 

。
乃
不
得
不
而
出
瓦
作
翻
停 

哈馬紹與法荷 

外長先後飾英 

英
京
C
倫
教
夫
日
路
. 

透
社
也
。
在
近
兩
一
黄
來
。 

英
國
之
外
交
部
发
瓶
管
與
 

第
三
名
高
級
外
交
星
4
作
第
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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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
波
蘭
森
林
狩
粹

4

屋
彳

炎

/
女上、为之 

舆波共之亠 取

已

寺

二

口

上

一
一14̂̂̂̂̂̂̂̂
^̂̂̂̂̂̂̂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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波
蘭
。
華
沙
于
又
日
美
聯
冠
電
。
蘇
聯
共
產
黨
書
記
長
卡
氏
O
-'N波.蘭
之
共
產
蒸
書
記
一 

長
高
妙
加
、。
今
日
再
次
重
逢
。
互
相
討
論
世
界
大
局
及
共
産
集
團
投
之
町
翼
。
顯
您
係
在
友

一 
誼
之
氣
氛
下
進
行
。

星
期
五
晚
。
此
間
宣
僧
。
卡
氏
書
記
長
。
來
此
訪
問C

輿
波
共
書
記
萇
高
氏
3

秘
密
會 

卡
氏
原
本
係
在
渡
假
期
中
。
今
日
突
然
赴
波
蘭
。
作
三
日
之
友
誼
訪
問
。
相
信
必
係
有 

其
原
因
。
而
西.方
觀
察
家
亦
認
爲
該
兩
氏
之
談
話
。
無
疑
必
係
與
政
局
及
共
集
團
之
問
題
有

關
。

星
期
五
日
.。
莫
斯
科
電
台
廣
播
時
宣
佈
。
書
記
長
高
志
。
在
蘇
波
邊
境
渡
假
之
時
。 

納
波
書
記
長
高
妙
加
及
波
總
理
之
邀
請
。
而
訪
問
波
蘭
。(

該
電
台
又
謂
。
卡
同
志
在
波
蘭
三
日
之
逗
留
中
。
會
在
於
誠
懇
及
友
誼
之
氣
氛
下
。
與

聯
社
電
。
南
國
今
日
加
速
佢 

等
提
倡
之
大
小
國
家
高
峯
會 

議
之
運
動
"

南
國
駐
英
大
使
韋
優
加 

在
此
間
副
。
高
峯
會
議
應
該 

早
會
月
前
成
立
。
而
在
高 

峰
會
遇
前
及
許
備
會
後
之
丁
 

一 
段
時
間 0
.'顧
恥
應
痴
   

M<•
了 

冷
戰
問
腹
解
决
之
工
作)
:
 

、
^
S
N
O
S
^
 

圖
歉
迎
印
泥
總
統
蘇
卡
諸
來 

此
間
作
兩
日
之
訪
問
。
希
望 

一
蘇
卡
諾
總
統
。
支
持
他
在
元 

旦
中
發
表
高
峰
會
議
揑
議
。 

韋
優
加
大
使
對
美
聯
社 

記
者
會
謂
.。
小
國
及
中
立
國 

家
。
應
該
參
加
高
峰
會
議
。 

110 將
此
種
高
峰
會
議
增
加
了 

新
鮮
之
空
氣
和
血
液
。
來
澄 

淸
以
前
高
峰
會
之
混
濁
空
氣 

。
令
到
朿
西
方
之
分
裂
能
夠 

一
易
於
完
成
。

•高
妙
加
及
其
他
波
蘭
政
府
官
員
作
會
談
。

△
可能談雷栢加計劃 

、及援助問題。 

卡
高
氏
會
談
中
。
雷
柏
加
計
劇
。
可
能
爲
重
要
題
口
之

一
。
「
雷
栢
加
計
劃
」
係
由 

波
蘭
外
長
雷
柏
加
氏
首
先
在 

聯
作
國
提
出
之
族
子
武
器
。 

不
准
在
坡
蘭
。
捷
克
。
及
東 

西
德
貯
藏   

-<>
而
令
該
晶
成
爲 

原
子
武
器
眞
空
之
地
帶
。
蘇 

聯
亦
有
同
樣
之
計
劃
提
出
。 

而
洪
地
區
。
除
上
述
者
之
外 

。
另
有
斯
干
的
諾
維
亞
。
意 

大
利
及
阿
爾
本
尼
亞
等
國
包 

含
在
內
。

-

雷
氏
之
計
劃
提
出
後
。 

西
歐
方
面
對
他
計
劃
之
解
釋 

。
令
到
波
國
甚
爲
液
意
。 

其
他
一
個
問
題-

係
蘇 

聯
援
助
波
蘭
之
問
題
。
高
妙 

加
可
能
報
吿
在
華
盗
幌
商
討 

援
助
之
進
步
近
况
冢
坡
美
 

之
援
助
談
判
。
一
旦
破
裂
。 

則
坡
蘭
必
須
要
向
蘇
聯
購
買 

麥
穀
和
棉
花
。

此
次
卡
高
氏
之
會
談
。 

係
在
於
坡
蘭
最
大
之
森
林
間 

狩
獵
屋
內
舉
行
。
在
官
方
宜 

佈
中
。
蘇
聯
方
面
。
只
係
卡 

氏
參
加
。
可
是
在
謠
傳
方
面 

。
則
謂
蘇
總
理
布
根
寧
亦
與 

會
。
然
而
布
根
寧
與
會
之
說 

。
並
未
能
證
實
。

自
從
一 
九
五
六
年
十
月 

。
蘇
領
袖
們
訪
問
坡
蘭
之
後 

卡
氏
與
高
氏
。
曾
經
屢
次
舉 

行
會
談
。
可
是
以
往
之
談
話 

。
局
勢
與
今
日
者
有
分
別
。 

以
前
之
談
話
。
係
高
妙 

加
。
剛
將
統
治
權
獲
得
。
而 

八
該
時
高
氏
。
要
求
蘇
聯
切 

勿
干
涉
坡
蘭
内
政
。
而
卡
氏 

對
高
氏
之
要
求
。
表
示
十
分

憤
怒
。
曾
經
命
令
蘇
軍
。
在 

坡
蘭
境
內
橫
行

但
自
此
之
後
。
情
勢
已 

經
轉
變
。
兩
領
袖
間
之
意
見 

。，似
乎
已
經
潮
漸
吻
一在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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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移民來加 
今年將減少 

英
京
。
侖
敦
十
八
日
加 

拿
大
社
電
。
英
國 B
報
謂
； 

英
國
人
鑒
於
加
拿
大
之
失
業 

問
題
嚴
重
。
找
尋
職
業
不
易 

。
居
住
成
問
題
及
生
活
費
日 

日
髙
漲
V
故
此
英
國
人
欲
移 

居
加
拿
大
者
。
今
年
必
會
大 

大
减
低
其
數
目
。
加
國
希
望

布
根
甯
總
理
呼
籲
在
兩 

=
一
個
月
召
集
高
峰
會
。
而
西 

方
則
要
求
高
峰
會
之
刖
。
先 

來
一
次
外
長
會
議
。

△
會
後
即
無
利
亦
無
害 

紫
優
加
謂
。
我
們
係
現 

一
實
主
義
者
。
我
們
覺
得
一
個 

一
新
的
高
峰
會
議
係
需
要
。
我 

一
們
並
小
希
望
高
峰
曾
有
極
大 

一
之
成
功
或
答
案
时
現
。
但
是 

此
種
高
軍
會
之
後
果
。
將
會 

一
引
起
了
一
連
串
各
階
層
之
聚 

.會
。
來
研
究
國
際
間
問
超
。 

他
繼
續
謂
。
即
使
此
種 

高
峰
曾
無
成
就
之
可
能
。
但 

是
亦
不
會
加
重
了
現
時
局
勢 

支
惡
劣
。
事
.實
上
。
若
無
任 

何
會
議
之
進
行
。
反
而
軍
備 

競
爭
更
加
劇
烈
。
對
國
際
上 

之
局
势
更
加
有
害
。

在
法
國
之
西
歐
聯
邦
會 

甲
。
一
致
贊
成
西
方
與
蘇
聯

有
五
段
英
國
人
移
至
加
國
。 

但
該
蜘
謂
。
若
有
二
禽
人
移 

居
加
拿
大
。
則
算
甚
爲
幸
運
. 

。
因
爲
現
在
移
於
加
國
之
英 

人
"
已
經
有
很
多
準
備
離
加 

返
國
。馬來亞之新幣 

無英女皇像 

馬
來
亞
。
庇
能
十
八
日 

路
透
社
電
。
馬
來
亞
首
相
里 

門
王
子
今
日
謂
；
馬
來
亞
之 

新
幣
。
不
論
硬
幣
及
銀
紙
。 

均
不
會
有
英
女
王
之
像
在
內 

。
他
謂
。
他
覺
得
有
女
皇
像 

在
內
。
係
不
能
令
到
馬
來
亞 

獨
立
國
接
受
。

H
Z
*

南國加速大小 

國高峯會運動 

英
京
。
命
敦4-

八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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咨

罐

行

：

一」
 

丁 
於
法
外
畏
賓
尼   

0
離
開 

争
孑
冬
了
面
蘭
外
長
侖
历
糧
 

車
逢
者
太
值
。
與
資
您
作
密 

」(
输
令
厳
祕
樂
長
哈
禺
痴
 

^

一  

1

英
  

^

蒙

談
 

疆

^
  

|1»

票

欠
9
法
 

*̂
11̂
1. 

î®ii 

*

如
狐
行
。力
立
刻
於
羨
后
 

諭
獣
此
時
？
麟
謂
荷■

能 

儲
。
而
稚
外
長
可
能
於
英
日 

4

午
返
淅
薦
。：.
一亠

■
J

每
舟
之
會
談
.2
血
君
育
 

捻
式
公
佈
會
談
之
內
容
。
」 

二
一
此
間
相
信
0
養
特
其
倫
. 

志
會
談
。
可
能
係
以
東   

M;. 闕
 

松
爲
主
題
，
厂
：.-
二*

^
lc0>f

*z?

薔市海關員.

♦

獲國際販毒

5
「
..據
三
蒲
市
海
關
員
麥
皮
. 

号
該
華
人
以
爲
該
等
白
粉
 

土
破
以
升
制
談
後
。
吐
布
弟
 

夜
市
塲
寶
得
四
百
萬
元
。
.
， 

「
一:
溝
等
。
粉
爲
製
海
洛
英
一 

卫
速
料
之 -

由
太
平
洋
遠
 

兼
输
船
公
司
「日
本
熊
」號
。 

总
香
港
臓
來
三
藩
亜
。 

「 

t

發
毋
該
案
者
最
初
爲
美 

囲
財
政
部
駐
香
港
之
職
員
占 

土
布
苟
。.他
於
去
年
九
月
。 

赢
悉
香
港
航
業
人
員
年
三
十 

三
歲
之
布
里
。
擬
以
該
等
手 

$1,皮
箱
運
來
二
一
藩
市
。
由
於 

英
黄
兩
國
間
非
法
市
塲
个
員 

之
合
作
。
將
四
個
手
提
皮
窺 

運
上
日
本
熊
號
在
該
輪
上
。 

英
籍
工
作
人
員
。
將
海
洛
英

粉
放
入
該
皮
箱

拿
一
法
。
以. 

邑
。一

布
里
一

一
十
三
日
抵

達
一
三
藩
市
。
往
見
鍾
達
生
。 

費
新
四
千
元
。
先
得
政
一
千 

元
一
。一 

此
案
將
於
一
一
月
六
日
開 

堂
分
判
。
此
等
案
宗
。
最
低 

限
度
。
判
監
五
年
至
二
十
年 

。
吹
空
一
萬
元
一
汇
。
(
狗
) 

古巴匪軍佔領 

一城市两小時 

•
二
加
巴
夏
灣
拿
。
十
匕
n
 

國
閑
殿
電
。
二
百
多
名
匪
徒
一 

。
冲
配
備
軍
械
。帷
佔
他
古
 

巴
水
南
部
，一
鎭
。
達
兩
小
時 

.之
分
。
」

【
政
府
報
吿
。
政
府
軍
抵
. 

達
审
，
恒
軍
逃
返
山
圈
。
死
 

傷
天
數
。
未
有
宣
佈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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頁一第號七。二第卷九十第紙即新 
日九廿月一十年酉丁次歲曆夏


